
2012年清华大学教职工文艺汇演工作安排
一．文艺委员会议：6月18日下午4:00在工会俱乐部，布置文艺汇演相关工作。

二．文艺汇演安排及要求

1. 文艺汇演活动主题：“喜迎党的十八大，开创清华新百年新辉煌”；
2. 文艺汇演节目形式：以合唱形式（包括领唱）为主，提倡多种艺术形式（小合唱、舞蹈、小品、诗歌朗诵等）；每个单位表演的节目总时长不超过10分钟；校工会将根据各单位上报的节目形式编排表演场次；
3. 演出时间及地点：10月 17、18日； 演出地点：新清华学堂；
4. 要求：
1）各分工会广泛发动教职工积极参与文艺汇演活动，通过这个活动调动和激发广大教职工爱党、爱国、爱校、爱岗的热情，展示教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，促进我校中心工作的开展。
2）大合唱类节目原则上要求参演人数100人以上，报两首歌曲，提倡单位间自愿组合（即合唱节目参加人数大于40人的单位，建议单位间组合）；小合唱（40人以下，不同风格的歌曲各一首）等其它类型的节目，一般为一个节目，时长不超过10分钟；

二．相关说明
每年一次的教职工文艺汇演，是工会校级教职工重大活动之一，各工会的参与情况将计入工会工作量化考核系统，其中获奖计分标准：特等奖3分，一等奖2分，二等奖1分。
1. 演出评分标准（是选择、排练节目的重要参考，请认真阅读）
1）合唱评分标准
（1）合唱团队形整齐、服装统一、台风良好；
（2）合唱团员精神饱满，演唱富于热情；
（3）合唱音响融合协调，声音统一；
（4）合唱中体现出良好的音准、音色与力度、速度变化；
（5）指挥、伴奏与合唱团员配合准确默契、音乐有对比、表现力强。

2）舞蹈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评分标准
（1）表演内容基本切中主题；

（2）动作协调、优美，群体效果整齐有序；
（3）台词设计合理，吐字清楚，有表现力；

（4）音响效果良好；
（5）节目完整。
2. 伴奏：用CD或MP3伴奏的单位，作好备份，请写明单位，演出前两天交到校工会办公室；
3. 视频资料：各单位自愿准备，内容可包括节目信息、排练花絮等，时长不超过1分钟。提前交到工会，由工会统一编排安排播放。
4. 节目介绍：提前将文字交给工会，用于编辑主持词。
5. 其它：走台、换装及候场、领取节目单、座位表等安排，另行通知。
注：

参加演出人员资格：
1、参演者为本校教职工
2、指挥及伴奏可以为非本单位人员
3、领（颂）唱必须为本单位人员

请文艺委员将本单位演出信息、组队规模、合作单位于7月6日之前报送工会信箱，联系人：葛格登；联系电话：86800，邮箱：whgh@tsinghua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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